
2000年7月11日，法槌落下，原海南省
海南中院对黄家光杀人案做出一审判决：被
告人黄家光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9月29日，海南高院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当庭做出宣判：撤销一审判决和
二审裁定中对于黄家光定罪量刑部分，宣告
黄家光无罪，当庭释放。

这是一场迟到14年的改判。

终审裁定黄家光无期徒刑

“那一天，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我。”黄
家光告诉记者，虽然时隔多年，但只要想起
2000年7月11日的一审判决，都会浑身发
抖。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黄家鹏、黄家光、
黄世胜为泄愤结伙持械杀人，手段特别残
忍，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针对黄家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辩解，判
决指出：经查，被告人黄家光参与杀人，不仅
有被告人本人在侦查阶段的多次供认，而且
有同案人黄家鹏、黄世胜的多次供认以及现
场目击证人黄举充、黄举石、黄玉兰的证言
所证实。因此，不予采纳被告人的辩解。

判决下来后，黄家光表示不服，提出上
诉。2000年12月21日，海南高院做出二
审裁定，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定罪准确，遂驳回黄家光上诉，维持原
判。

四年申诉被驳回

二审判决后，黄家光正式被送入监狱服
刑。谈起自己的狱中生活，黄家光说，感觉
自己十几年来从头到尾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停地申诉。

2003年11月30日，海南省检察院受
理黄家光的申诉，并立案复查。复查阶段，
检察机关对所有证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的
结论是：原审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
充分，海南高院采信时的证据认定黄家光
参与作案并无不当。

针对这一结论，检察机关给出理由：黄家
光曾7次承认参与作案，同案犯黄家鹏和黄世
胜从侦查阶段起至审判阶段也多次供认黄家
光参与作案，在参与作案这一点上，三人的说
法一致。定案的关键证据还有近距离目击
证人黄举石。此外，在黄家光有无作案时问
题上，公安人员找工头曾代和、曾庆保核实，
证明黄家光虽在打工，但有时也回家，且其
打工地点离案发地点13公里，走小路7公
里，不能排除黄家光有作案时间。

复查期间，省检察院还对新证据进行了
分析，认为终审判决后，新出现的有利于黄
家光的无罪证据，尤其是黄家英等三人的证
言及2005年归案的黄家烈等四名同案犯的
供述，表面上似乎相互印证，但其客观性不
及以前证据，经不起推敲。

2007年1月30日，省检察院作出《刑事

申诉复查通知书》，认定黄家光申诉不成立，
而此时离黄家光提出申诉已过去三年多的
时间。

“从2003年开始，检察机关就开始对案
子进行复查，分析原有证据、调集新证据，花
了几年的时间，最终还是驳回。事实上，这
就是刑事诉讼案件再审的难点。”黄家光案
再审主审法官、海南高院审判监督二庭庭长
王样国告诉记者，海南高院也于2006年8
月、2007年10月先后两次对黄家光案进行
复查，但都无一例外地驳回黄家光的申诉。

最高院发函启动复查

“事实上，随着省检察院、海南高院驳回
申诉，就表明黄家光案在省一级的申诉程序
已经结束。”王样国告诉记者，案件想要再
审，黄家光只能通过国家层面申诉。

2013年10月14日，案件再审出现转
机。黄家光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复查，认为黄家光参与作案的证
据不足，并于2014年3月26日向最高人民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建议按照审判
监督程序对本案重新审判。2014年5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向海南高院发函，要求启
动复查工作，并建议再审。

2014年9月29日，海南高院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当庭做出宣判，撤销一审判决和
二审裁定中对于黄家光定罪量刑部分，宣告
黄家光无罪，当庭释放。

对此，王样国解释说，除了原来有利于
黄家光的证据外，该案又出现了新证据，新
的证人曾庆保、黄家英、黄举山、王槐益、陈
青霞的证言均证实，案发期间他们与黄家光
一起在澄迈县永发镇儒林村吴承安的建筑
工地干活。“原审认定黄家光参与故意杀人
有同案人指证和目击证人证言证实，而原判
决、裁决生效后证人和被告人的言词证据又
出现了变化，再加上新证言和供述，原审案
件应属存疑案件。按照疑罪从无原则，黄家
光被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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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5日，琼山市东山镇（现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两村的村民因琐事

结怨，双方发生扭打，其中一方甚至动用了刺刀、棍棒、锄头等工具。
最终，这场冲突导致对方一人重伤，一人死亡。
而后，新岭冲村村民黄家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一，案发两年后的1996年6

月，他被收容审查，但在同年11月，他又因证据不足被取保候审。
时至1998年5月，他再次被刑拘。两年后，他被法院一审认定为本案的主犯

之一，获判无期徒刑。海南高院随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然而，时隔14年，本案却被彻底改写。今年9月29日，海南高院再审宣判，黄

家光无罪获释。
判决书显示，改判的原因主要有两部分：原判认定黄家光参与故意杀人的证据

不确实、不充分，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存在的矛盾无法排除；有新的证据可证
明黄家光未参与作案。

14年后沉冤昭雪时，24岁的年轻人已
变成42岁的中年人。社会舆论在为黄家光
的命运扼腕叹息之时，“案件为何错判”必然
成为众矢之的。

黄家光再审无罪赔偿案是海南高院建
院以来第一例自赔案件，在政法系统产生了
巨大震动。

“当时将黄家光案定性为故意杀人案，
是黄家光个人的悲剧，也是海南政法系统有
失公信的一个错案。”海南高院在总结错案
原因及教训时指出，由于黄家光牵涉到两村
集体械斗，涉案人员众多，公安机关破案有
难度，但同时也存在失误：一是追逃不及时，
1994年案发，1996年至1998年期间黄家光
先后三次被抓，另外两名同案犯是案发后5
年才到案，其余同案犯均是2005年才抓捕
归案的；二是办案不规范，接警记录、立案破
案材料缺失；三是取证不及时，对被告人有
利的证据不重视、不收集；四是口供定案，黄
家光涉嫌故意杀人案的证据主要是口供，后
期证据变化也主要是口供变化，导致错案。

此外，在本案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法院对无罪辩解也表现得不够重视，对有罪
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把关不严，
而且对黄家光的申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尽管在该案中，公检法各家都存在责
任，但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责任更大一
些。”海南高院有关负责人有些沉重地道出
了法院在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说实在的，在
当时的环境下，对疑罪从无的原则把握不
准，不敢坚持。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都
在开展‘严打’运动，在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
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指导方针下，法院作

为审判机关忽略了本案存在的疑点，没有坚
持疑罪从无的原则。”

海南高院有关负责人坦言，法院对证据
也存在审查不严的问题，轻信口供。“本案
中，有两位证人的证言没有提及黄家光参与
作案，一位证人的证言虽然提及黄家光在现
场，但却没有证实黄家光伤害被害人。然
而，一、二审却确认‘三名目击证人证实黄家
光参与杀人’，并且有同案犯的供述和黄家
光的有罪供述，认定黄家光参与作案证据确
实、充分。”

检察机关指控黄家光为从犯，可法院一
审为什么认定他是主犯？对此，海南高院相
关负责人也表示，由于当时业务水平不高，导
致认定主犯不当。“当时几刀都捅在致命部
位，根据被害人的伤口及鉴定结论，法院改成
故意杀人罪，定性没错，但就当时的证据情
况，法院直接将黄家光改为主犯，确有不当。”

“一审开庭前，黄家光表示没钱请律师，
但根据罪行，黄家光属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
被告人，根据当时的司法解释也应该为其提
供法律援助，但法院却没有指定辩护人为其
辩护。”该负责人表示，当时没能保护好被告
人的合法权益。

海南高院还表示，除了以上问题，法院
相关办案人员也存在态度不够认真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对于黄家光申诉的处理上。黄
家光服刑后一直申诉，2007年1月，省检察
院作出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驳回了黄
家光的申诉，法院也曾两次收到黄家光的申
诉函。但在审查过程中，对证据审查不仔
细，用来认作定案依据的证据，是一、二审期
间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

在黄家光案进入司法程序后，改写其命运
的，有两种人不得不提，一是相关办案人员，二
是指证黄家光杀人的黄世胜、黄家鹏等人。

既然无罪，为何认罪？黄家光表示：“那
都是警方刑讯逼供所致。第一次被抓时，虽
然警方将我在派出所的楼梯脚下铐了一星
期，每天凌晨时都会被毒打，但我拒不承认。
1996年农历五月初四，警方将我带走，并关押
了 6 个月，我也没有说自己参与了杀人。
1998年5月，我被第三次拘留。被抓的当天，
办案民警就将我带到红明农场，将我吊在门
框上，脚尖仅能碰到地面，棍子、凳子朝我身
上乱砸。我被多次打得昏死过去，以致琼山
看守所害怕出人命而拒绝接收我。在审问的
过程中，办案人员多次诱供我。他们说‘打你
打得多了，再打也不好意思。你不想再受折
磨，我们也想早日结案，你就照我们的说了
吧。不说你去杀人也可以，就说你跟着别人
去围观。当围观的群众有什么罪，你一说我
们就结案，你也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我就照
着警察所说的，在供述上签了字。”

显然，如果黄家光所说属实，相关办案

人员需要对此负责。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南高院已启动“黄

家光案回头看”程序。“待我们把责任厘清，肯
定要追责。”海南省高院院长董治良向记者表
示，只是目前难度较大，当时参与黄家光案庭
审的工作人员几乎都退休了，调查和事实认
定都需要时间，最终会依法依纪依规，公正处
罚，以儆效尤，杜绝这类案件再发生。

指证黄家光杀人的黄世胜、黄家鹏等人，
也均表示曾受到逼供和诱供。黄世胜接受采访
时说：“公安机关逼供，因为受不了他们的殴打
就承认了，也供述黄家光参与了此案。”而黄家
鹏则说：“当时公安机关怀疑他，把黄家光关了
六个月，他供述我们十几个人有的参加，有的
不参加，后来我们知道了很恼火，所以就指认
他也参与了，实际上黄家光没有参与。”

对于这种情况，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晖表示，如果证实黄世胜、黄家鹏之
前的供述是被刑讯逼供，那么，他们的翻供
就不构成伪证嫌疑，但如果他们是主动向
公安机关作假证，就可以依法追究其相关
法律责任。

1994年7月5日，黄家光等一群年轻人
的命运被改写——他被牵涉进一起命案；
2014年9月29日，黄家光的命运再次改变
——他被宣布无罪释放。

庭审现场，黄家光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放
肆，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也付出了太多，他
被折腾够呛了，他说他想过平静的生活。

11月24日上午11时，海南高院立法大
厅听证室，该院赔偿办主任吴雄向黄家光和
他的律师送达了《国家赔偿决定书》，黄家光
再次松了口气，他看着这份赔偿决定书，百
感交集。从当时的笔录可见，黄家光关注的
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我就等着钱
打到账户”、“把钱管好，买份社保”、“想过平
静的生活，好好过日子”。

这就涉及到当时海南高院新闻发布会
取消的事情。据吴雄介绍，当时黄家光就
说，有记者找他，他没什么好谈的，就想好好
过后半辈子，特别是赔偿金等事情不想宣
扬，要求海南高院不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现在，黄家光回到了老家东山镇新岭冲
村的家中，但却已永远见不到父亲黄举志
了。2013年 10月，黄举志意外摔断了左
手，卧病在床天天挂念狱中的儿子，茶饭不
思，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黄举志为了还儿
子清白，一直在奔走申诉，但命运弄人，就在
黄家光的案子要出现转机的时候，他却永远
地离开了。

这个家，也没有了他最心爱的女友陈
梦。黄家光的女朋友陈梦是他1993年在
永发镇工地打工时认识的。两人感情很
好。“她到我家里帮忙扫地，帮家人洗衣服，
我爸爸让我好好珍惜她。”黄家光回忆说。
1996年，黄家光被收容审查，吓坏了这位
农村姑娘，但陈梦并没有离开黄家光，而是
一直陪伴着他，两人一度谈婚论嫁。但是，
黄家光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击溃了陈
梦。在看守所，陈梦说：“我等你出来太久
了，我们和平分手吧。”此后10多年，黄家
光再也没有任何与女友有关的消息。

12月9日晚，黄家光正在村民家吃饭喝
酒，在电话里与海南日报记者交谈良久。黄
家光说，现在他的生活还有些混乱，不少人
找他，说什么的都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眼下的生活倒是无忧。黄家光说，当庭
释放那天，海南高院向自己发放了5000元
司法救助金，目前就待国家赔偿决定书生效
后，那笔赔偿金到账。

“我身体很差，先去做个体检，说起这
个，我就恨那些刑讯逼供的人，但我已经不
恨做假证的人，也许他们也是被打怕了。”这
些人都参与改写黄家光的人生轨迹，但黄家
光还是想得开的：“人总是要往前看，我要找
个老婆生个儿子，好好过日子。”

（本报海口12月9日讯）

海南省高院向海南日报独家披露错案始末，正面回应舆论热点——

黄家光案，迟到14年的改判背后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罗孝平

1994年7月，海南省琼山市东山镇，一起因两村械斗引发的命案，改写了当地
村民黄家光的命运。

黄家光自1996年起就成为了一名犯罪嫌疑人，那年他24岁。2000年，经过法
院一、二审，他被定为主犯之一，因“故意杀人罪”获判无期徒刑。监狱内外，黄家光
和父亲黄举志都走上了漫漫申诉路，直至2014年9月29日，海南高院再审宣判，黄
家光被宣告无罪，当庭获释。海南高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还明确，将向他支
付赔偿金160余万元。

这些，都已经被媒体广泛报道，但是案件最核心的问题却一直没能得到正面
回应，一是从有罪到无罪，为何经历了14年之久？二是黄家光为何会被错判？父
子俩的申诉为何不了了之？三是在这起牵涉甚广的案件中，谁该为这起错案负
责？

12月9日，海南高院向海南日报记者独家披露了案件始末，正面回应舆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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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光：
我想过平静的生活

？ ？

？

2014年9月
29日，黄家光被当
庭宣判无罪，激动
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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